
立法會CB(2)755/02-03(01)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撮譯本，只供參考用 )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的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的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的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的

白嘉露教授及羅愷麗女士白嘉露教授及羅愷麗女士白嘉露教授及羅愷麗女士白嘉露教授及羅愷麗女士

於於於於 2002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17日日日日
就實施就實施就實施就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建議提交的意見書《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建議提交的意見書《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建議提交的意見書《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建議提交的意見書

第第第第 1節節節節：一般意見：一般意見：一般意見：一般意見

－ 《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諮詢文件》(“諮詢文件 ”)雖為進行立法辯
論踏出有用的一步，但當中某些地方卻流於空泛，並且未有就若

干新訂罪行載明擬採用的實際法律條文；

－ 政府必須在考慮是次諮詢所收集的意見後，發表白紙條例草案；

－ 倘若政府確實認為所提出的建議不會對民主自由造成任何威脅，

便應有信心再進行為期 3至 6個月的諮詢，就條例草案的實際條文
進行公開辯論；

－ 政府並無需要匆匆通過有關法例；

－ 為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而訂立的法例，必須以非常嚴謹的

方式草擬，並須符合現代的人權標準；

－ 所訂立的法例不應超越《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要求；

－ 諮詢文件未有就多項罪行訂立清晰明確的定義；

－ 觸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罪行不應列作可被移交內地審理的

罪行；及

－ 政府應趁此機會廢除過時的法例，並將不必要地限制基本人權的

條文放寬。

第第第第 2節節節節：叛國罪：叛國罪：叛國罪：叛國罪

－ 雖然政府建議收窄現行叛國罪的定義，但擬議定義仍然過寬，應

予修訂；

－ 政府應在法例中明文界定 “戰爭 ”一詞，並應只限於指國際之間或
內部的武裝衝突。法例亦應明文規定，除非本地騷亂演變為武裝

叛亂，否則將不會構成 “發動戰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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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意圖 “以武力或強制手段強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改變其政
策或措施 ”的涵義過寬，極為含糊，應予刪除。 “強制手段 ”一詞尤
其含糊，須予界定；

－ 有關意圖向中央政府 “施加武力或強制力 ”應從擬議的叛國定義中
刪除；

－ 根據法治的基本原則，個人可決定甚麼行為是法律所禁止，因此，

有關意圖向中央政府 “作出恐嚇或威嚇 ”應從擬議的叛國定義中刪
除；

－ 強烈促請政府刪除把 “隱匿叛國 ”的普通法概念訂立為條文的建
議。任何構成叛國的實際支援應已歸納在從犯行為之下，因此，

無須把隱匿叛國訂立為條文；及

－ 倘若政府不願意廢除該罪行，則最低限度應規定法律特權及其他

享有特權的關係獲明確豁免。

第第第第 3節節節節：顛覆罪：顛覆罪：顛覆罪：顛覆罪

－ 顛覆罪必須予以非常嚴謹而狹義的界定，以確保不會被用作壓制

和平集會，以及人民批評國家政府或呼籲撤換內地政府的權利的

手段；

－ 諮詢文件建議就顛覆罪所作的定義極為含糊，但其涵義卻可能極

廣泛；

－ 顛覆罪應只限於 “發動戰爭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而 “發動
戰爭 ”必須限於國際之間或內部的武裝衝突；

－ 顛覆罪中有關 “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嚴重非法手段 ”等
提述應予刪除。倘若政府不願意刪除此等提述，則最低限度應加

以澄清，述明必須是真實及即時的 “威脅使用武力 ”，才會構成罪
行；

－ 倘若政府不願意刪除 “嚴重非法手段 ”的提述，則 “嚴重非法手段 ”
應只限於對國家安全構成明顯而即時的危險；及

－ 就觸犯顛覆罪的擬議刑罰極為嚴苛，較在內地為類似罪行所訂的

刑罰還要嚴厲。

第第第第 4節節節節：分裂國家罪：分裂國家罪：分裂國家罪：分裂國家罪

－ 諮詢文件建議有關分裂國家的定義含糊及過寬；

－ “發動戰爭 ”的定義不應包括 “暴亂或暴動或地方性的騷亂 ”，這點必
須在法例中予以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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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分裂國家一詞必須加以界定，其基礎應只限於 “發動戰爭 ”；

－ “威脅使用武力 ”一詞涵義廣泛，可能會不合理地限制香港的表達
自由；

－ 諮詢文件第 3.6(b)段有關 “行使主權 ”的提述過分廣泛，應將相關措
辭修訂為 “行使領土主權 ”；及

－ 就觸犯分裂國家罪的擬議最高刑罰較在內地因觸犯同一罪行而遭

受的最高刑罰還要嚴厲。

第第第第 5節節節節：煽動叛亂罪：煽動叛亂罪：煽動叛亂罪：煽動叛亂罪

－ 煽動叛亂罪的定義應予盡量收窄，並應就保障表達自由提供充分

的保障；

－ 鑒於《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內容性質敏感及確保新聞自由的重

要性，在兩者之間求取平衡時，任何針對煽動叛亂的法例應側重

保障表達的自由；

－ 政府最低限度應採取限制性及積極性的取向，確保該法例符合《約

翰內斯堡原則》；

－ 法例應訂明 “煽動 ”必須包括具有引致發生即時非法行動的意圖，
而此即時非法的行動必須有可能發生；

－ 煽動叛亂罪的檢控時限應為 6個月；及

－ 有關刊印、發布、出售、要約出售、分發、展示、複製、輸入或

輸出及管有煽動刊物的擬議罪行過於寬鬆，並且沒有必要，故此

應予刪除。

第第第第 6節節節節：竊取國家機密：竊取國家機密：竊取國家機密：竊取國家機密

－ 任何在 “竊取國家機密 ”之下的現有及新訂罪行，均應作出清晰而
狹義的界定；

－ 政府應趁此機會檢討、修訂或刪除《官方保密條例》 (第 521章 )中
含糊及過寬的條文，並確保該條例所涵蓋的罪行及增訂的罪行符

合《基本法》、《人權法案》、《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及《約翰內斯堡原則》所賦予的表達自由；

－ 有關國際關係的受保護資料類別，範圍過於廣泛，定義亦過於寬

鬆；

－ 立法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同時，應一併提交放寬取閱官

方資料的法例；



4

－ 政府建議另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及香港特區關係有關的受保

護資料的新類別，但此項建議超越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要

求，同時亦有欠清晰，理由如下  

(i) 諮詢文件並無述明受保護的資料類別；

(ii) “中央 ”一詞的涵義未獲界定，可能會被廣義詮釋；

(iii) 有關建議並無載明該類受保護的資料是按內容抑或是來源界
定；

－ 擬議新訂的罪行為 “凡未經授權而直接或間接取得的受保護的資
料，作出未經授權和具損害性的披露即屬犯罪 ”，將現有非法披露
的罪行涵蓋範圍擴闊；

－ 上述兩項建議應予刪除，否則，有關法例最低限度應訂明可以公

眾利益及該刊物過往曾經發表為抗辯理由，以保障新聞自由；

－ 具損害性的披露須有證據證明極可能造成具體損害，或有構成明

顯及即時損害的危險；及

－ 政府應清楚界定何謂 “未經授權而取得 ”，並應將其範圍收窄。

第第第第 7節節節節：禁制組織的權力：禁制組織的權力：禁制組織的權力：禁制組織的權力

－ 政府已有權禁止某個本地組織，倘若其有理由相信為了國家安

全、公眾或其他人士的權利和自由而有此需要。然而，就實施《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而言，似乎並不需要額外的禁制權力；

－ 諮詢文件第 7.15(c)段建議，可為內地和香港特區之間的國家安全
概念打開 “連繫之門 ”，而這道門可能較《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
要求的更為廣闊；

－ 有一個似乎頗有可能出現的情況，就是保安局局長在決定她是否

“合理相信 ”某個從屬於內地的本地組織是否威脅國家安全時，她
最低限度會考慮中央政府的觀點。因此，很難想像保安局局長會

違抗中央政府，對在內地以國家安全為理由而遭禁制的組織在港

的分支組織，採取相反意見；

－ 在司法覆核中，本地組織極難成立的一點，就是保安局局長相信

為了國家安全而需禁制某一香港組織屬 “不合理 ”。另一危險之處
是政府所採取的立場是此事屬 “國家行為 ”，因而不獲司法覆核；
及

－ 諮詢文件第 7.15段所載建議應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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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8節節節節：調查權力：調查權力：調查權力：調查權力

－ 當災難性的後果發生或似乎一觸即發，當局已有緊急搜查的權力

予以應付，而有關的手令在香港可輕易取得；及

－ 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罪行而增訂特別調查權力的建議應予刪

除。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 樂意與公職人員或立法會議員就上述各項意見進行討論，並希望

政府能夠早日完成草擬條文的工作。


